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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
第七届董事局、监事会及总经理班子人事任命

相关事宜的通知 
 

各公司、厂： 

根据涪国资委发【2017】127 号文件精神，现将第七届董

事局、监事会及总经理班子任命如下： 

一、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

（一）涪陵区国资委委派以下 12 名同志： 

1、白礼西同志为董事局董事、主席； 

2、李志超、谭礼文、谭明合三位同志为董事局董事、副

主席； 

3、李阳春、秦少容、崔海燕、陈康、赵洁、杨靖、姚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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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位同志为董事局董事。 

（二）选举陈和平同志为董事局职工董事。 

二、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

（一）涪陵区国资委委派以下 3 名同志： 

1、张春宏同志为监事会监事、主席； 

2、林世元同志为监事会监事、副主席； 

3、卿玉玲同志为监事会监事。 

（二）选举潘宇、金思岑两位同志为监事会职工监事。 

三、聘任郑果同志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秘书。 

四、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届总经理班子 

1、聘任李阳春同志为总经理； 

2、聘任张戎梅同志为常务副总经理； 

3、聘任余军、丁学军、廖胜、万荣国、鲜亚、张晓星六

位同志为副总经理，张晓星同志不再担任总会计师职务； 

4、聘任秦少容同志为总工程师； 

5、聘任罗诗遂同志为总经济师； 

6、聘任张忠喜同志为总会计师。 

以上同志任期三年，自 2017 年 5 月 27 日正式履行工作职

责。 

五、其他 

1、艾尔为、朱明希、王志光三位同志不再担任太极集团

有限公司董事、副主席职务，另有任用。 

2、颜雨同志不再担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海外

市场总监职务，另有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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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王钢、贺洪琼同志不再担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

理职务，另有任用。 

 

 

 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

2017 年 5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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